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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证券代码：002577� � � � �证券简称：雷柏科技 公告编号：2015-056

深圳雷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雷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因筹划重大事项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和

《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的有关规定

，

于

2015

年

6

月

10

日公告了

《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

公司股票

（

证券简称

：

雷柏科技

，

证券代码

：

002577

）

自

2015

年

6

月

10

日上午开市起

停牌

。

公司分别于

2015

年

6

月

17

日

、

2015

年

6

月

25

日

、

2015

年

7

月

2

日

、

2015

年

7

月

9

日

、

2015

年

7

月

16

日

、

2015

年

7

月

23

日

、

2015

年

7

月

30

日

、

2015

年

8

月

6

日发布了

《

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

》。

公司于

2015

年

8

月

13

日发布了

《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

告

》，

确认本次拟购买资产事项涉及重大资产重组

。

目前

，

公司以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动各项工作

，

相关中介机构正在

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相关资产开展尽职调查

、

审计

、

评估等工作

。

根

据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的有关规定

，

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

停牌

期间

，

公司将根据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至少每五个交易日发

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

。

由于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

，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

券报

》、《

中国证券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

深圳雷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8月 19日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基金电子直销

平台延长 " 赎回转认购 " 交易费率

优惠活动时间的公告

为帮助投资人节省交易成本

，

更好地为投资人提供服务

，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

下简称

"

本公司

"

）

电子直销平台拟将本公司

2014

年

8

月

19

日发布的

《

关于电子直销平

台

"

赎回转认购

"

交易费率优惠的公告

》

中所述的

"

赎回转认购

"

费率

0

折优惠活动的结束

时间延长至

2015

年

11

月

30

日

。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

一

、

适用投资人

：

本优惠活动适用于通过本公司基金电子直销平台进行

"

赎回转认购

"

交易的投资人

。

二

、

适用基金

：

本公司所管理的在费率优惠活动期间发行并已开通电子交易业务的基金

。

三

、

费率优惠活动内容

：

自

2015

年

8

月

20

日至

2015

年

11

月

30

日

，

投资人通过本公司电子直销平台

"

赎回

转认购

"

功能

（

包括

"

赎回转认购

"

和

"

预约赎回转认购

"

两种方式

）

认购处于募集期的基

金

，

可享受该基金认购费

0

折优惠

，

即免收新发基金认购费

。

本优惠活动所指的

"

赎回转认购

"

业务

，

系指投资人用赎回货币基金的资金直接认购

新基金的一种交易方式

。

对于非通过

"

赎回转认购

"

业务提交的认购交易申请

，

仍按照公告标准费率收取认购

费

。

四

、

投资人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详情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网站

：

www.huaan.com.cn

客服热线

：

40088-50099

（

免长途通话费用

）

五

、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

、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

投资人申请使用本公司电子直销交易业务前

，

应认真阅读电子直销业务相关协议

、

相关规则

，

了解电子直销交易的固有风险和相关产品风险

，

投资人应慎重选择

，

并在使用

时妥善保管好交易信息

，

特别是基金账号和交易密码

。

六

、

本公告有关基金电子交易业务的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

特此公告

。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日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华安新乐享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增加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与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

称

"

广州银行

"

）

签署的销售协议

，

自

2015

年

8

月

24

日起

，

广州银行开始销售华安新乐享

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

001800

），

投资者可在该基金的认购期内到广州银

行在全国的营业网点办理本基金认购及其他相关业务

。

详情请咨询

：

1

、

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

96699

（

广州

）、

400-83-96699

（

全国

）

网址

：

www.gzcb.com.cn

2

、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

40088-50099

网址

：

www.huaan.com.cn

风险提示

：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

、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

基金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

合同

、

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

并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日

华安中证全指证券公司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可能发生

不定期份额折算的风险提示公告

根据

《

华安中证全指证券公司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以下简称

"

基金合

同

"

）

中关于不定期份额折算的相关规定

，

当华安中证全指证券公司指数分级基金之

B

份

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小于或等于

0.2500

元时

，

华安中证证券份额

（

场内简称

：

证券股

基

，

基础份额

）、

华安中证证券

A

份额

（

场内简称

：

证券股

A

）、

华安中证证券

B

份额

（

场内

简称

：

证券股

B

）

将进行不定期份额折算

。

由于近期

A

股市场波动较大

，

截至

2015

年

8

月

19

日

，

华安中证证券

B

份额的基金

份额参考净值接近基金合同规定的不定期份额折算条件

，

因此本基金管理人敬请投资者

密切关注华安中证证券

B

份额近期的参考净值波动情况

，

并警惕可能出现的风险

。

针对不定期折算所带来的风险

，

本基金管理人特别提示如下

：

一

、

由于华安中证证券

A

份额

、

华安中证证券

B

份额折算前可能存在折溢价交易情

形

，

不定期份额折算后

，

华安中证证券

A

份额

、

华安中证证券

B

份额的折溢价率可能发

生较大变化

。

特提请参与二级市场交易的投资者注意高溢价所带来的风险

。

二

、

本基金华安中证证券

B

份额表现为高风险

、

高预期收益的特征

，

不定期份额折算

后其杠杆倍数将大幅降低

，

将恢复到初始杠杆水平

，

相应地

，

华安中证证券

B

份额净值随

市场涨跌而增长或者下降的幅度也会大幅减小

。

三

、

由于触发折算阀值当日

，

华安中证证券

B

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可能已低于

阀值

，

而折算基准日在触发阀值日后才能确定

，

此折算基准日华安中证证券

B

份额的基

金份额参考净值可能与折算阀值

0.2500

元有一定差异

。

四

、

华安中证证券

A

份额表现为低风险

、

收益相对稳定的特征

，

但在不定期份额折算

后华安中证证券

A

份额持有人的风险收益特征将发生较大变化

，

由持有单一的较低风险

收益特征华安中证证券

A

份额变为同时持有较低风险收益特征华安中证证券

A

份额与

较高风险收益特征华安中证证券份额的情况

，

因此华安中证证券

A

份额持有人预期收益

实现的不确定性将会增加

。

本基金管理人的其他重要提示

：

一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业务规则

，

场内份额数将取整计算

（

最小单位为

1

份

），

舍去部分计入基金资产

，

持有极小数量华安中证证券份额

、

华安中证证券

A

份额

、

华

安中证证券

B

份额的持有人存在折算后份额因为不足

1

份而被强制归入基金资产的风

险

。

二

、

为保证折算期间本基金的平稳运作

，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

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定暂停证券股

A

与证券股

B

的上市交易和华安

中证证券份额的申购及赎回等相关业务

。

届时本基金管理人将会对相关事项进行公告

，

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

投资者若希望了解基金不定期份额折算业务详情

，

请登录本公司网站

（

www.huaan.

com.cn

）

查询或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及

《

华安中证全指证券公司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

金招募说明书

》（

以下简称

"

招募说明书

"

）

或者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

：

40088-50099

。

三

、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

、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

基金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

本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

"

买者自负

"

原则

，

在做出投资决策后

，

基金运

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

,

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

投资有风险

，

选择须谨慎

。

敬请投资者于投资前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

。

特此公告

。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日

股票代码：600220� � � �股票简称：江苏阳光 编号：临 2015-035

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股权解除质押

并继续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2015

年

8

月

19

日

，

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接到本

公司股东孙宁玲女士有关股权质押解除及股权再质押的通知

，

具体情况如

下

：

1

、

股权质押解除

孙宁玲女士将原质押给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阴支行的本公司的

91,

648,980

股无限售流通股股份解除质押

，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5.139%

，

解质登记日

为

2015

年

8

月

18

日

。

2

、

股权再质押

孙宁玲女士以所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91,648,980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5.139%

），

向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阴支行提供了质押担保

。

已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相关登记手续

，

质押登记日为

2015

年

8

月

18

日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

孙宁玲女士共持有本公司

91,648,980

股股权

，

占本公

司总股本的

5.139%

，

其中已质押股份为

91,648,980

股

，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5.139%

。

特此公告

。

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 8月 19 日

证券代码：300404� � � � �证券简称：博济医药 公告编号：2015-033

广州博济医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半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博济医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5

年半年度报告

》

及

《

2015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

将于

2015

年

8

月

20

日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

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

（

http://www.cninfo.com.cn

）

上披露

，

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

特此公告

。

广州博济医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 8月 19日

证券代码：300476� � � �证券简称：胜宏科技 公告编号：2015-032

胜宏科技（惠州）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半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本公司

2015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于

2015

年

8

月

20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

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

，

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

2015

年

8

月

18

日

，

胜宏科技

（

惠州

）

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召开第二届董事会

第八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5

年半年度报告

。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

2015

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状况

，

公司

《

2015

年半年度报

告全文

》

及

《

2015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

于

2015

年

8

月

20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

露网站

（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上披露

。

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

特此公告

！

胜宏科技（惠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8月 20日

股票代码：000739� � � � � �股票简称：普洛药业 公告编号：2015-46

普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浙江普洛康裕制药有限公司与华海（美国）国际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了充分发挥我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普洛康裕制药有限公司

（

以下简

称

"

普洛康裕

"

）

与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华海

（

美国

）

国际有

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华海美国

")

在药品生产

、

销售

、

研发

、

注册以及国际认证

等方面的优势

，

共同开发国际市场

，

使更多的产品进入欧美主流医药市场

，

提

升双方在国际医药市场的竞争实力

，

华海美国与普洛康裕于

2015

年

8

月

18

日签订了

《

浙江普洛康裕制药有限公司与华海

（

美国

）

国际有限公司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

》，

主要内容如下

：

一

、

合作双方主要情况

(

一

)

甲方

：

浙江普洛康裕制药有限公司

1

、

法人代表

：

葛萌芽

2

、

注册资本

：

6,468

万元

3

、

主营业务

：

化学原料药及制剂生产

。

4

、

主要财务数据

：

2014

年

12

月

31

日

，

普洛康裕制药的资产总额为

111,

164

万元

，

负债总额为

48,330

万元

，

净资产为

62,833

万元

，

营业收入为

65,

990

万元

，

净利润为

7,345

万元

（

经审计

）。

浙江普洛康裕制药有限公司为我公司全资子公司

，

是一家集研究

、

开发

、

生产原料药

、

制剂及医药中间体的综合性制药企业

。

公司主要生产抗肿瘤类

、

抗病毒类

、

抗感染类

、

治疗心血管类

、

特药类等五大系列产品

。

（

二

）

乙方

：

华海

（

美国

）

国际有限公司

1

、

法人代表

：

杜军

2

、

注册资本

：

USD 980

万元

3

、

主营业务

：

药品及中间体贸易

4

、

主要财务数据

：

2014

年

12

月

31

日

，

华海美国的资产总额为

44,296

万

元

，

负债总额为

28,146

万元

，

净资产为

16,150

万元

，

营业收入为

35,519

万

元

，

净利润为

-5,043

万元

（

经审计

）。

华海

（

美国

）

国际有限公司为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在美国的全资

子公司

，

创立于

2004

年

，

位于新泽西州

。

二

、

协议主要内容

甲乙双方合作重点领域是化学原料药及制剂产品在美国市场的业务合

作

。

甲乙双方将共同研发制剂产品

，

利用各自原料药及其制剂研发的优势

，

联

合申报美国

ANDA

文号及全球市场产权

；

同时乙方负责合作产品在美国市

场的销售

。

双方还可以就美国市场的药品注册

、

销售

、

委托加工

、

委托研发

、

体系认

证

、

技术咨询

、

企业并购等进行合作

。

三

、

协议的有效期限

合作期限自签订协议之日起

10

年有效

，

合作过程中需增加条款或终止

合作

，

可根据双方的合作意愿和实际情况

，

签署延期协议或新的合作协议或

终止协议

。

四

、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战略框架协议的签署

，

促使合作双方在现有合作的基础上

，

进一步

整合双方资源

，

共同进军美国仿制药市场

。

同时

，

为公司进一步扩宽美国市场

的产品申报

，

提升美国市场销售份额夯实了基础

。

五

、

风险提示

本次签订的

《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

属于协议双方合作意愿的战略性

、

框架

性约定

，

合作项目中具体事宜以正式合同为准

；

本协议不构成关联交易

，

也不

构成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本公司将根

据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

跟踪有关事项进展

，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

敬请投资者谨慎投资

，

关注风险

。

六

、

备查文件

《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

特此公告

。

普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8月 19日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海富通阿尔法

对冲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新增上海

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销售机构的公告

一

、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浦发银行

”）

的开放式基金代销

资格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

。

根据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日前与浦发

银行签署的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销售协议

，

现增加浦发银行为海富通阿尔法对冲混

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

简称

：

海富通阿尔法对冲混合

，

基金代码

：

５１９０６２

）

的销售

机构

。

投资者欲了解基金的详细信息

，

请仔细阅读

《

海富通阿尔法对冲混合型发起式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海富通阿尔法对冲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更新招募说

明书

》

及相关法律文件

。

二

、

自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２１

日起

，

投资者可以在浦发银行各网点办理上述开放式基金

的开户

、

申购

、

赎回等业务

。

三

、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

１．

浦发银行网站

：

ｗｗｗ．ｓｐｄｂ．ｃｏｍ．ｃｎ

浦发银行客户服务热线

：

９５５２８

２．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

ｗｗｗ．ｈｆ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全国统一客户服务号码

：

４００８８－４００９９

（

免长途话费

）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特此公告

。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 8月 20日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行业高级管理人员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5年 8月 20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管理人名称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行业高级管理人员任职

管理办法》、《关于基金管理公司副总经理任职备案事项的通知》

高管变更类型 离任基金管理公司副总经理

２

离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

离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副总经理

离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孟辉

离任原因 个人原因

离任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９

日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

３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变更事项

，

已经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审

议通过

，

并已按规定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和中国证监会上海监管局报备

。

特此公告

。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2334 � � � �证券简称:英威腾 公告编号:2015-066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持计划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近日收到公司董事张波先生

的通知

，

张波先生委托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成立的国信证券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

国

信

－

朝阳

１

号

）

增持公司股份

，

现将增持股票的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

一

、

增持计划

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９

日披露了

《

关于部分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意向增持

公司股份的公告

》（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０４１

），

根据中国证监会

《

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

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票相关事项的通知

》

及基于对国家经济

、

资本市

场及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

，

以实际行动维护资本市场的稳定

，

公司部分董事

、

监事

、

高

级管理人员计划自公司股票复牌后

，

拟通过证券公司或基金管理公司定向资产管理

计划等方式增持本公司股票

。

二

、

本次增持情况

１

）

张波先生与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订了

《

国信证券定向资产管理合同

》，

委托资产金额人民币

５００

万元

，

本次增持情况如下

：

资管计划名称 增持日期 成交均价（元

／

股） 增持股数（股） 增持数量占总股本比例

国信

－

朝阳

１

号

２０１５－０８－１８ １０．８３２ ４５６

，

９００ ０．６３８２１１５４ ‰

２

）

本次增持前

，

张波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２１

，

０１３

，

３７３

？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９３５２％

。

３

）

本次增持后

，

张波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２１

，

４７０

，

２７３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９９９１％

。

三

、

增持目的

张波先生本次增持公司股份

，

是基于对经济发展的信心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

，

促

进公司持续

、

稳定

、

健康发展

，

维护投资者利益

，

积极响应维护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发展

的号召

，

履行社会责任

，

维护资本市场稳定

。

四

、

其他相关说明

１

、

张波先生本次增持股份符合

《

公司法

》、《

证券法

》

和

《

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

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票相关事项的通知

》

等相关法律法规

、

规章制度

的规定

。

２

、

本次增持人承诺

：

在增持期间及在增持完成后六个月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

司股份

。

３

、

本次增持行为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

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

东

、

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

４

、

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增持人后续增持公司股份的相关情况

，

并依据相关规定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五

、

备查文件

１

、

国信证券定向资产管理合同

。

特此公告

。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 8月 19日

证券代码:002334� � � �证券简称:英威腾 公告编号:2015-067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１

、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

２

、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

３

、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

一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

一

）

会议召开情况

１

、

召开时间

：

（

１

）

现场会议时间

：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９

日

（

星期三

）

１４

：

００

（

２

）

网络投票时间

：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８

日

—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９

日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９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８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９

日

１５

：

００

。）

２

、

会议地点

：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龙井高发科技工业园

４

号厂房英威腾大厦公

司五楼北多功能厅

。

３

、

会议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４

、

会议召集人

、

主持人

：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

董事长黄申力先生主持

。

本次会议的召集

、

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有关法律

、

行政法规

、

部门规章

、

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

二

）

会议出席情况

１

、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参与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１９

人

，

代表有表决权

的股份数

３２１

，

６９５

，

４１５

股

，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４４．９３５７ ％

。

其中

：

（

１

）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１８

人

，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３２１

，

６８５

，

４１５

股

，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４４．９３４３ ％

；

（

２

）

通过网络投票股东参与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共

１

人

，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１０

，

０００

股

，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０．００１４ ％

；

（

３

）

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

（

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

上市公司的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

）

情况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

９

人

，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８０

，

８１７

，

７８６

股

，

占公司

股本总额的

１１．２８８９％

。

２

、

公司部分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

、

列席了会议

。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张森林律师

、

蔡亦文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

，

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

二

、

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

与会股东及股

东代理人经过认真审议

，

以记名方式进行投票表决

，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

１

、

审议

《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１．１

选举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１．１．１

选举黄申力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

同意股份数

：

３４１

，

４４５

，

３２９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

（

含网络投票

）

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６．１３９３ ％

，

赞成票数比例超过

５０％

，

表决结果

：

当选

。

其中

，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

同意股份数

：

１００

，

５６７

，

７００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中小投资者

（

含网络投票

）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２４．４３７６ ％

。

１．１．２

选举张科孟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

同意股份数

：

３２１

，

６８５

，

４１５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

（

含网络投票

）

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６９ ％

，

赞成票数比例超过

５０％

，

表决结果

：

当选

。

其中

，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

同意股份数

：

８０

，

８０７

，

７８６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中小投资者

（

含网络投票

）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８７６ ％

。

１．１．３

选举李颖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

同意股份数

：

３１１

，

８０５

，

４５８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

（

含网络投票

）

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６．９２５７ ％

，

赞成票数比例超过

５０％

，

表决结果

：

当选

。

其中

，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

同意股份数

：

７０

，

９２７

，

８２９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中小投资者

（

含网络投票

）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８７．７６２６ ％

。

１．１．４

选举郑亚明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

同意股份数

：

３２１

，

６８５

，

４１５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

（

含网络投票

）

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６９ ％

，

赞成票数比例超过

５０％

，

表决结果

：

当选

。

其中

，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

同意股份数

：

８０

，

８０７

，

７８６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中小投资者

（

含网络投票

）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８７６ ％

。

１．１．５

选举杨林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

同意股份数

：

３２１

，

６８５

，

４１５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

（

含网络投票

）

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６９ ％

，

赞成票数比例超过

５０％

，

表决结果

：

当选

。

其中

，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

同意股份数

：

８０

，

８０７

，

７８６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中小投资者

（

含网络投票

）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８７６ ％

。

１．１．６

选举贾钧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

同意股份数

：

３１１

，

８０５

，

４５８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

（

含网络投票

）

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６．９２５７ ％

，

赞成票数比例超过

５０％

，

表决结果

：

当选

。

其中

，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

同意股份数

：

７０

，

９２７

，

８２９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中小投资者

（

含网络投票

）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８７．７６２６ ％

。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

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

１．２

选举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１．２．１

选举秦飞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

同意股份数

：

３２１

，

６８５

，

４１５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

（

含网络投票

）

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６９ ％

，

赞成票数比例超过

５０％

，

表决结果

：

当选

。

其中

，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

同意股份数

：

８０

，

８０７

，

７８６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中小投资者

（

含网络投票

）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８７６ ％

。

１．２．２

选举廖爱敏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

同意股份数

：

３２１

，

６８５

，

４１５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

（

含网络投票

）

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６９ ％

，

赞成票数比例超过

５０％

，

表决结果

：

当选

。

其中

，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

同意股份数

：

８０

，

８０７

，

７８６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中小投资者

（

含网络投票

）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８７６ ％

。

１．２．３

选举董秀琴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

同意股份数

：

３２１

，

６８５

，

４１５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

（

含网络投票

）

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６９ ％

，

赞成票数比例超过

５０％

，

表决结果

：

当选

。

其中

，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

同意股份数

：

８０

，

８０７

，

７８６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中小投资者

（

含网络投票

）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８７６ ％

。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

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

２

、

审议

《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２．１

选举孙战宏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

：

同意股份数

：

３２１

，

６８５

，

４１５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

（

含网络投票

）

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６９ ％

，

赞成票数比例超过

５０％

，

表决结果

：

当选

。

其中

，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

同意股份数

：

８０

，

８０７

，

７８６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中小投资者

（

含网络投票

）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８７６ ％

。

２．２

选举董瑞勇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

：

同意股份数

：

３２１

，

６８５

，

４１５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

（

含网络投票

）

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６９ ％

，

赞成票数比例超过

５０％

，

表决结果

：

当选

。

其中

，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

同意股份数

：

８０

，

８０７

，

７８６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中小投资者

（

含网络投票

）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８７６ ％

。

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

数的二分之一

；

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

３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

＜

公司未来三年

（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

）

股东回报规划

＞

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３２１

，

６８５

，

４１５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

（

含网络投票

）

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６９ ％

；

反对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

（

含网络投票

）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０．００００ ％

；

弃权

１０

，

０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

（

含网络投票

）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０．００３１％

。

该议案获得通过

。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

同意

８０

，

８０７

，

７８６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８７６ ％

；

反对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

弃权

１０

，

０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０．０１２４％

。

４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非独立董事

、

董事会秘书津贴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３２１

，

６８５

，

４１５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

（

含网络投票

）

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６９ ％

；

反对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

（

含网络投票

）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０．００００ ％

；

弃权

１０

，

０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

（

含网络投票

）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０．００３１％

。

该议案获得通过

。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

同意

８０

，

８０７

，

７８６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８７６ ％

；

反对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

弃权

１０

，

０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０．０１２４％

。

５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监事津贴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３２１

，

６９５

，

４１５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

（

含网络投票

）

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１００．００００ ％

；

反对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

（

含网络投票

）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

（

含网络投票

）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０．００００ ％

。

该议案获得通过

。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

同意

８０

，

８１７

，

７８６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００００ ％

；

反对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三

、

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张森林律师

、

蔡亦文律师现场见证

，

并出具

了法律意见书

，

认为

：

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

》

等法律

、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也符合现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

规定

，

出席或列席会议人员资格

、

召集人资格合法

、

有效

，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合

法

，

会议形成的

《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合法

、

有效

。

四

、

备查文件

１

、《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２

、《

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 8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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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公司债券（第一期）票面利率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发行人

"

）

公开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90

亿元公司债券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5]1944

号文批准

，

采用分期发行方式

。

本期债券分为两个品种

：

品种一为

6

年期固定利率债券

，

附第

3

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

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

品种二为

10

年期固定利率债券

，

附第

5

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

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

2015

年

8

月

19

日

，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簿记建档结果最终确定本期债

券品种一票面利率为

3.84%

，

发行规模为

40

亿元

；

品种二票面利率为

4.20%

，

发

行规模为

10

亿元

。

发行人将按上述票面利率于

2015

年

8

月

20

日至

2015

年

8

月

21

日面向

合格投资者网下发行

。

具体认购方式请参见

2015

年

8

月

18

日刊登在深交所网

站

（

www.szse.cn

）

及巨潮资讯网网站

（

www.cninfo.com.cn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

时报

》

上的

《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公司债券

（

第一期

）

发行公告

》。

特此公告

。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 8月 20日

发行人：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公章）

2015年 8月 20日

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章）

2015年 8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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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注销完成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因实施回购股份导致股份总额发生

变化

，

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

份管理办法

（

试行

）》、《

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

》

及

《

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业务指引

》

的相关规定

，

现就回购股份注销

完成暨股份变动情况披露如下

：

一

、

回购股份的注销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２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开立回购专用

证券账户

，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３

日

，

公司累计回购

Ａ

股

０

股

，

Ｂ

股

１３６

，

５６９

，

８３１

股

，

依据相关

规定

，

自股份过户到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之日即失去其权利

。

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８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

上述

１３６

，

５６９

，

８３１

股回购股份注销手续

。

公司将按相关规定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等相关

手续

。

二

、

股份变动原因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４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了

《

关于回购

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议案

》 。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５

日公司披露了

《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份报告书

》 ，

并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６

日首次实施

了回购

。

截止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３

日

，

回购期限已满

，

公司累计回购

Ｂ

股股份数量为

１３６

，

５６９

，

８３１

股

，

占公司

Ｂ

股总股份数的比例约为

１０．２０％

，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约为

０．３９％

，

购买最

高价为港币

２．６２

元

／

股

，

最低价为港币

２．４２

元

／

股

，

支付总金额为港币

３４９

，

８７６

，

２１３．２８

元

（

含

佣金等其它固定费用

）。

三

、

股份总额

、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数量变动情况

本次回购股份注销完成后

，

公司总股本将由

３５

，

２８９

，

６３７

，

５７４

股减少至

３５

，

１５３

，

０６７

，

７４３

股

。

详见下表

：

项目

本次变动前 本次回购后拟注销数量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

股份数量（股） 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０

，

５９７

，

４５５

，

２９０ ３０．０３％ ０ １０

，

５９７

，

４５５

，

２９０ ３０．１５％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４

，

６９２

，

１８２

，

２８４ ６９．９７％ １３６

，

５６９

，

８３１ ２４

，

５５５

，

６１２

，

４５３ ６９．８５％

其中：

Ａ

股

２３

，

３５３

，

５２２

，

２８４ ６６．１８％ ０ ２３

，

３５３

，

５２２

，

２８４ ６６．４３％

Ｂ

股

１

，

３３８

，

６６０

，

０００ ３．７９％ １３６

，

５６９

，

８３１ １

，

２０２

，

０９０

，

１６９ ３．４２％

股份总数

３５

，

２８９

，

６３７

，

５７４ １００．００％ １３６

，

５６９

，

８３１ ３５

，

１５３

，

０６７

，

７４３ １００．００％

四

、

截止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４

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单位

：

股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有的普通股数

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持有无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

状态

数量

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

理中心

国有法人

１１．５１％ ４

，

０６３

，

３３３

，

３３３ ４

，

０６３

，

３３３

，

３３３ ０ ０

重庆渝资光电产业投

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８．５０％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质押

１

，

４１４

，

１５０

，

０００

合肥建翔投资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８．１０％ ２

，

８５７

，

１４２

，

８５７ ２

，

８５７

，

１４２

，

８５７ ０ ０

华安基金

－

工商银行

－

中融国际信托

－

中融

－

融京

１

号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其他

４．４３％ １

，

５６４

，

１２６

，

９０４ ０ １

，

５６４

，

１２６

，

９０４ ０

北京京东方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２．３１％ ８１５

，

７８１

，

０８０ ０ ８１５

，

７８１

，

０８０ ０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

境内一般法

人

２．１０％ ７４０

，

９３８

，

９９９ ０ ７４０

，

９３８

，

９９９

北京经济技术投资开

发总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９２％ ６７７

，

４２３

，

６４１ ０ ６７７

，

４２３

，

６４１ ０

合肥融科项目投资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９１％ ６７５

，

０２６

，

８０３ ６７５

，

０２６

，

８０３ ０ ０

北京博大科技投资开

发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１．６０％ ５６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５６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

任公司

国家

０．７８％ ２７３

，

５０３

，

８８３ ０ ２７３

，

５０３

，

８８３ 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报告期末持有无限售

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华安基金

－

工商银行

－

中融国际信托

－

中融

－

融京

１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１

，

５６４

，

１２６

，

９０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５６４

，

１２６

，

９０４

北京京东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８１５

，

７８１

，

０８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８１５

，

７８１

，

０８０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７４０

，

９３８

，

９９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７４０

，

９３８

，

９９９

北京经济技术投资开发总公司

６７７

，

４２３

，

６４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６７７

，

４２３

，

６４１

北京博大科技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５６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６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２７３

，

７３５

，

５８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７３

，

７３５

，

５８３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２４８

，

３０５

，

３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４８

，

３０５

，

３００

重庆市江北嘴中央商务区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

１０７

，

０９５

，

２３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０７

，

０９５

，

２３８

南方东英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南方富时中

国

Ａ５０ＥＴＦ

１０５

，

８２６

，

９０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０５

，

８２６

，

９０２

林鸿斌

８９

，

８８９

，

７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８９

，

８８９

，

７００

五

、

本次回购股份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累计使用资金金额为港币

３４９

，

８７６

，

２１３．２８

元

，

未对公司的日常经营

活动产生重大影响

。

回购完成后

，

公司实际控制人及控股股东未发生变化

。

六

、

备查文件

１

、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

２

、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３

、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份报告书

；

４

、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关于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

份的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 8月 19 日


